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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意见》

(

粤发〔

2010

〕

8

号

)

文件

精神

,

为加快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省财政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按照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

试行

)

》

(

粤财工〔

2010

〕

276

号

)

及《关于组织申

报第二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项目的通知》

(

粤经信创新

〔

2011

〕

589

号

)

规定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智能药品生产与仓

储管理的物联网关键技术开发及集成示范应用”项目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进入政府的公示阶段

(

详细内容见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公示网站

,

网址为

:http://www.gdei.gov.cn/flxx/jscx/

zlxxxcy/201109/t20110921_105784.html),

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

一

:

项目概况

:

项目申请单位名称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市中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智能药品生产与仓储管理的物联网关键技术开发及集成示范应用

项目所属领域 物联网行业应用示范 项目建设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

项目技术来源

（

自有技术

（

产学研用联合开发技术

□

国内其他单位技术

□

引进消化创新

□

国

外技术

项目整体技术水平

（

项目实施后

）

□

国内先进

（

国内领先

□

国际领

先

项目起止

年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拟申请财政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

二、本项目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意义

:

项目的技术与应用创新性及先进性在于研发

RFID

及物联网技术在智能药品生产与仓储

管理中的应用模式

,

能实现药品生产与仓储管理数字化、可视化和智能化

;

能解决大容量多标

签识别可靠性技术瓶颈

,

有助于推动

RFID

技术在物流管理等领域的大规模应用

,

增强公司在

相关行业的物流领域内的竞争实力。

三

:

本项目对公司未来收入和利润的影响

:

公司此次项目顺利通过公示后

,

经审查批复

,

将会获得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

,

划拨到公司

专项资金账户。 根据相关规定

,

在项目通过政府验收合格后方可确认为公司收益。

项目申请财政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的额度

,

如果能按该额度得到政府批复

,

由于本项目

是三家单位联合申请

,

本公司将获得人民币

2100

万元的资金额度

,

具体金额以政府实际批复

的金额为准。

四

:

本项目风险提示

:

因公司申请的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目前处在政府公示阶段

,

获得

财政资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本项目实施试验过程中的技术难点能否突破会直接影响本项目的正常验收及相应的财

政资金的收入确认。

公司将会及时公告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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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9

月

22

日下午

14:30-16: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9

月

21

日

-22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1

日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2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

:

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

11

楼第六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郑少平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情况

: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授权代表

)

共

37

人

,

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87,535,111

股

,

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

75.6%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授权代表

)7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85,026,888

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

(

含股

东授权代表

)3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508,223

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4%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及嘉宾的出席情况

:

出席会议的董事及高管

:

郑少平董事长、张宁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李悟洲独立董事、郝珠

江独立董事、张建军独立董事、屈建东副总经理、张建国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熊海明副总经

理

/

总工程师、裴姜媛董事会秘书。

出席会议的监事

:

黄惠珍监事、赵朝雄监事。

出席会议的嘉宾

:

北京海问律师事务所王建勇律师、招商证券董事刘丽华女士。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述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报告》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７

，

５３５

，

１１１ ４８６

，

２９３

，

５０１ ９９．７４５３％ １

，

２４１

，

６１０ ０．２５４７％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

Ａ

股股东

３７３

，

３８５

，

４２４ ３７２

，

１４５

，

９１４ ９９．６６８０％ １

，

２３９

，

５１０ ０．３３２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４

，

１４９

，

６８７ １１４

，

１４７

，

５８７ ９９．９９８２％ ２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００％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

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报告》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７

，

５３５

，

１１１ ４８６

，

２８８

，

５０１ ９９．７４４３％ １

，

２４１

，

６１０ ０．２５４７％ 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

其中

：

Ａ

股股东

３７３

，

３８５

，

４２４ ３７２

，

１４０

，

９１４ ９９．６６６７％ １

，

２３９

，

５１０ ０．３３２０％ 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３％

Ｂ

股股东

１１４

，

１４９

，

６８７ １１４

，

１４７

，

５８７ ９９．９９８２％ ２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００％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王建勇、胡筱芳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

(

含股东授权代表

)

及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备查文件

: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

2.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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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

相关事项的公告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

(

一

)

本公司授予激励对象

6,000

万份股票期权

,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行权有效期的可行权

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中集集团

A

股股票的权利。 对应的标的股份数量为

6,000

万

股

,

占当前公司总股本

266,239.6051

万股的

2.25%

。该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本公司向激励对象

定向发行的

6,000

万股中集集团股票。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

,

未授予的和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

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本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权日起十年。 所授予的股票期权自

股票期权授权日满两年后

,

在满足行权条件的前提下

,

激励对象可对获授的股票期权分两期行

权

:

(1)

第一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

,

可以行权不超过获授期权总量

25%

的股票期权

;

(2)

第二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本计划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

可以

行权不超过获授期权总量

75%

的股票期权。

在每一个行权期中

,

如果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

,

但在该行权期内未将获授的可在该行权

期内行权的期权全部行权的

,

则该行权期结束后未行权的该部分期权由公司注销。

(

二

)2009

年

12

月

28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09

年度第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中国

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

,

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010

年

9

月

1

日

,

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中

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议案》

,

对原激励计划进行

了修订。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2010

年

9

月

17

日

,

本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案》

(

以下简

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

2011

年

1

月

26

日

,

本公司正式完成本次股票期权的登记

,

授予数量为

6000

万份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2.25%,

其中首次授予

5400

万份

,

激励对象为公司

181

名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 首次行权价

格为

12.39

元

,

授予日为

2010

年

9

月

28

日。

2011

年

4

月

13

日

,

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

决定以

公司现有总股本

2,662,396,051

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3.50

元

(

含税

)

。

2011

年

7

月

22

日

,

本公司召开

2011

年度第八次议

,

董事会决议按照“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对

A

股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12.04

元。

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简述

: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和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已获批

准。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数量为

600

万份

,

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总量的

10%

。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行权价格和授予日

2011

年

9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一

)

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2011

年

9

月

22

日。

(

二

)

预留股票授予对象姓名、所在公司、职务

:

员工姓名 所在公司 职务

１

叶俊 车辆集团 高级顾问

２

郭永华 车辆集团 副总经理

３

凌育 车辆集团 总经理助理

４

杨光辉 青岛中集环境保护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５

申建文 车辆集团 经理

６

段跃江 车辆集团 经理

７

李志敏 车辆集团 经理

８

王志武 租赁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９

曹泽文 租赁公司 副总经理

１０

胡志鸿 租赁公司 副总经理

１１

郑成松 租赁公司 经理

１２

曹绍山 租赁公司 总监

１３

余勇文 财务公司 副总经理

１４

赵晖 烟台来福士

助理总裁兼生产中心总监

＼

计划

中心总监

１５

刘晓旭 烟台来福士 助理总裁兼龙口中集总经理

１６

刘燕嘉 烟台来福士 助理总裁

１７

滕瑶 烟台来福士 副首席技术官

１８

闫永军 烟台来福士 助理生产总监

１９

邵会良 烟台来福士 项目总监

２０

常岩松 烟台来福士 助理生产总监

２１

詹文松 烟台来福士 公司董秘

２２

胡安康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总经理

２３

蒋玮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总经理

２４

陈杰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总经理

２５

高志龙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总工程师

２６

冯军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２７

龚英弢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２８

杜伟平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２９

沈晓明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３０

张筠如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３１

胡俊杰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３２

廉宝刚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经理

３３

田乃东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３４

周海科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工程师

３５

田明琦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３６

尹逊滨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３７

刘永胜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３８

施雷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３９

薛联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４０

褚欢欢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４１

刘名东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４２

曹丹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４３

姜鹏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４４

方华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副经理

４５

熊飞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工程师

４６

庞宏涛 上海中集海洋工程研发中心 工程师

４７

王建中 中集集团 总经理

４８

禹振飞 中集天宇 总经理

(

三

)

预留期权行权价格

: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7.57

元。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

,

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需在授权前召开

董事会

,

由董事会决定

,

并披露授权情况的摘要。

预留期权行权价格为

17.57

元

,

取下列价格中的较高者

:

(1)

预留期权授予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中集集团

A

股股票收盘价

16.84

元

;

(2)

预留期权授予公告前

30

个交易日内的中集集团

A

股股票平均收盘价

17.57

元。

四、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行权条件、行权安排以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行权条件满

足的情况说明

:

(

一

)

预留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

,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

激励对象可以

获授股票期权

: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4)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

二

)

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董事会认为

:

公司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

,

满足股

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的期权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

异。

(

三

)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第十七条规定

,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

权除满足上述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外

,

必须同时满足如下全部条件

:

1

、根据《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激励

对象上一年度考核合格。

2

、激励对象行权前一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应满足下列条件

:

行权前一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其上年增长不

低于

6%;

行权前一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

。

3

、股票期权等待期内

,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权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行为

,

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其对应的净利润不

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

四

)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

所授予的股票期权自股票期权授权日满两年后

,

在满足行权条件的前提下

,

激励对象可对

获授的股票期权分两期行权

:

授予股票期权行权安排 行权期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２５％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至本计划的最后 一个 交易日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７５％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等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

公司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符合证监会

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

,

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预留股份授权安排进行核实后认为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的授权日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

,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

,

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

程序

,

上述授权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

/

2

号

/3

号》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要求

,

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就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

/2

号

/3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

就公司本次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

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1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预留激励对象为核心技术

(

业务

)

骨

干员工

,

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

,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2

、董事会确定本次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

,

该授权日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

2

、

3

号》以及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

,

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

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3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4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

,

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

使经营者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

,

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

,

并最终提

高公司业绩。中集集团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中集集团实

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

,

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

,

并同意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际授予预留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通商律师认为

,

中集集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事宜已经取得了必要

的授权和批准

,

本次预留期权授予日、激励对象及行权价格的确定、授予条件等事项

,

符合《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本次授予合法、有效

;

中集集团尚需就本次预留期权

授予办理信息披露、期权授予登记等事项。

八、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予对公司

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

;

同时根据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

,

公司的期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按年进行分摊。

经测算

,

预计预留股份期权费用对公司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对净利润的影

响

（

万元

）

３９８．８２ １

，

４４１．２７ １

，

３１５．８１ ９８７．８５ ７１４．５０

注

: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 计算时假设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业绩指标可以实现

;

九、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监事会核查意见

;

3

、独立董事意见

;

4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039� � 200039�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 中集B� �公告编号:[CIMC]2011-030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关于二○一一年度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二

○

一一年度第十三次会议。 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

忘录

2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3

号》、《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修订稿

)

的有关规定

:

1

、董事会批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名单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2

、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获授条件审议后认为

:

本公司和预留期权激励

对象满足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

不存在差异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3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权日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4

、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行权价为

:

人民币

17.57

元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9�月23日

股票代码:000039� � 200039�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 中集B� �公告编号:[CIMC]2011-031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关于二○一一年度

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

2011

年度第

5

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1

、经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名单进行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根据《中国国际海运集

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确定的激励对象为本公司核心技术

(

业

务

)

人员

,

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2

号》、《股权激

励审核备忘录

?3

号》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其作为公司本次预留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2

、 经对授权事项进行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权日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

,

同时

,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预留期权激励对象进行授权

,

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

关程序

,

上述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1

号》、《股权

激励审核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3

号》、《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要求

,

合法、有效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1-044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向其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惠程”

)

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

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长春高琦”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在长春市以现场方式召开

,

董事会成员

9

人

,

出席会议董事

8

人

,1

名董事因事未参加会议

,

监事

3

人列席会议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以六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

权

,

两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对下属子公司长春聚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

体情况如下

:

长春聚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长春聚明”

)

系长春高琦控股子公司

,

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

,

长春高琦持有其

90%

的出资

,

方省众持

5%

的出资

,

丁孟贤持有

2.5%

的出资

,

杨正华持有

1.5%

的出资

,

屠国力持股

1%

所出资。

本次长春聚明根据发展需要进行增资

,

按

1

元

/1

元注册资本的条件进行现金增资至

15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长春高琦以现金增资人民币

583.00

万元

,

吸收其他股东及新投资方对长春

聚明共同现金增资

1300

万元。 增资后长春高琦对长春聚明出资比例变为

50.87%

。

二、交易基本情况

长春聚明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成立。主要从事聚酰亚胺柔性薄膜的树脂的研究、批量制造

以及酰亚胺柔性薄膜

(

包括透明薄膜和耐电晕薄膜

)

连续化制备技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该

薄膜主要用于

OLED

照明

/

显示用和薄膜太阳能电池用柔性透明衬底及导电膜

,

耐电晕薄膜材

料。

透明聚酰亚胺薄膜具有耐高低温、高强度和对可见光波段光线透明等特点。该项技术是

聚酰亚胺材料相关研究的技术积累所形成的科研成果。 透明聚酰亚胺薄膜有两个非常迫切

的需求

,

一是作为薄膜太阳能电池柔性衬底

,

二是替代玻璃作为新一代

OLED

照明

/

显示的柔

性衬底。 以往许多聚合物应用于柔性衬底方面的研究

,

如聚酯

(PET)

、聚碳酸酯

(PC)

、高温尼龙

(PPA)

等

,

但都由于不能满足高温加工工艺或与无机材料机械性能不匹配等原因在应用上受

到限制。 同时传统的聚酰亚胺薄膜为黄色

,

对

500nm

光线透过率不到

50%,

这严重限制其在光

电领域应用。而透明聚酰亚胺

(PI)

薄膜在介电性、柔韧性、轻质、高强度、高透光率方面所表现

出的优秀性能

,

使其在我国太阳能电池和先进照明

/

显示技术这两个领域中成为新一代产品

的基础材料

,

市场前景广阔

,

意义重大。长春聚明目前已在研发透明聚酰亚胺薄膜领域获得突

破

,

本次增资主要建设中试生产基地

,

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项目现处于研发及产业化的初期阶段

,

具有产业化进程的风险

,

吸收新股东及风险投

资方共同投资本项目。 本次增资方案如下

:

股东名称

新增出资

（

万元

）

原比例

（

％

）

新比例

（

％

）

累计

出资

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５８３．００ ９０．０ ５０．８７ ７６３．００

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

３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付饶

２００．００ ０ １３．３３ ２００．００

长春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 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方省众

６５．００ ５．０ ５．００ ７５．００

丁孟贤

３２．５０ ２．５ ２．５０ ３７．５０

杨正华

１９．５０ １．５ １．５０ ２２．５０

屠国力

０．００ １ ０．１３ ２．００

合计

１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０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

长春聚明注册资本

200

万元

,

净资产为

199.52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0

元

,

净利润

-4840.72

元。

增资方中丁孟贤先生、方省众先生、屠国力先生、杨正华先生为长春聚明公司原股东。新

增自然人股东付饶先生、法人股东长春科技发展中心及长春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长春科

技发展中心及长春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为长春高琦投资方

,

新增自然人股东情况

:

付饶

,

男

,

身份证号

:22010419830418XXXX,

长春理工大学光学专业理学硕士。 现任长

春聚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

负责可弯曲白光

OLED

照明用柔性透明导电膜项目产

业化和技术研发。 其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管及长春高琦股东、董事、监事高管无关联

关系。

鉴于丁孟贤先生及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法定代表人万载斌先生为长春高琦董事

,

与长

春高琦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

表决本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三、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长春高琦本次向长春聚明增资

,

主要目的是建设长春聚明聚酰亚胺薄膜中试生产基地

,

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

对聚酰亚胺薄膜材料在光电及电子领域应用开展产业化研究

,

充分利用

现有技术积累及各方面资源

,

拓展公司业务领域

,

短期内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备查文件

长春高琦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002238�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1－040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以直接送达

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书面会议通知，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表决董事

11

名，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

>

的议案》。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要求，对公司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期间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

和运行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填写了《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经自

查，公司不存在需要整改的情况。

公司填写的《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议

案》，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原聘任的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更名为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在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并负责公司审计的合伙

人和专业人士，已从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加入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保持工作

的延续性，公司拟将原聘请的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由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变更

为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改聘时间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公司

2011-041

号《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38�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1－041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5

日收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来的有关该所部分人员

交换及更名的函。 为响应国务院的号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公司管理的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和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部分人员的交换，公司原聘任的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 原在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并负责公司审计的合伙人和专业人士，已

从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加入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保持工作的延续性，公司拟

将原聘请的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由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改聘时间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由于涉及到审计机构主体资格的变更，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

适时召开股东大会对此事项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1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能够满足公司

2011

年度财

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鉴于原在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工作并负责公司审计的合伙人及相关人士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为保持工作的延续

性，同意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2

、公司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18、 200018� �证券简称： ST中冠A、ST中冠B� � � � � �编号：2011-0582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异常情况说明

2011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本公司股票

"ST

中冠

A

、

ST

中冠

B"

（股票代码：

000018

、

200018

）已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核实

,

本公司目前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本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履行职责，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

,

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

公司内部信息没有对外泄露的情况。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风险提示：

1

、本公司在

2011

年半年报中披露预计

2011

年

1-9

月

,

公司亏损约

1200-1500

万元左右（业

绩预告未经过审计机构预审计），具体数据将在

2011

年三季报中披露。

2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000090� � � � � � � � � �证券简称：深天健 公告编号：2011-22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

：

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证券大厦

23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辛杰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6,108,74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6.38%

。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张荣富、吴小青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内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66,108,7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惠州仲恺项目的议案》

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66,108,7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荣富 吴小青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 � � �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1-037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被列入

“2011年广东省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项

目竞争性分配拟扶持项目名单”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1

年

9

月

21

日，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网站对

2011

年广东省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项目竞争性分配拟扶持项目名单进行了公示。 详细内

容请查看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网站公示，网址：

http://www.gdei.gov.cn/flxx/jscx/zlxxxcy/

201109/t20110921_105784.html

经过评审，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申请的

"

年产

8000

吨高精度电子

铜箔工程

"

项目被列入本次扶持项目名单，公司申请的项目金额为

1000

万元，项目建设周期二

年。

目前该名单尚处于公示期之内，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 公司能否最终获得

2011

年广东省

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及其具体金额仍存在不确定性。 如公司最终获得该项目

扶持资金，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分期确认相应收益，对本年

度利润不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000025、200025 �股票简称：特力A、特力B� � � �公告编号：2011-020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出售资产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刊登的《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中披露了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转让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所持

的深圳南方长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方长城

"

）

14.731%

股权的议案（详见

2010

年

4

月

19

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 公司依照相关程序规定对转让深圳南方长城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股权事宜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在深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挂牌交易。

2011

年

9

月

20

日， 我公司收到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鉴证书， 公司与朱金超签订的

《股权转让合同书》正式生效，现将本次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深圳南方长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731%

的股权。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召开，经会议审议，一致同意转让所持

有的南方长城公司

14.731%

的股权（详见

2010

年

4

月

19

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 本公司独

立董事亦就本次资产出售签署了表示赞同的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按照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名称

:

朱金超

身份证号：

410105196809271093

2

、受让方朱金超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

关系。

三、出售资产的基本情况

1

、南方长城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注册资本为

4190

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投资

咨询；房地产开发；自有物业管理；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经营进出口业务。 本公司持有南方

长城公司

14.731%

的股权，南方长城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如下：房照阳持股

47.769%

，朱金超持股

18.750%

，姜晓东持股

18.750%

，深圳市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持股

14.731%

。

2

、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了

"

深国众联评

报字

[2010]

第

2-668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6

月

30

日，本次评估采用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如下（单位：人民币）：截止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南方长城公司资产总额为

5,

993.55

万元、负债总额为

948.78

万元、净资产

5044.77

万元，汽车工贸所持

14.731%

股权的评估价

值为

743.15

万元，即人民币柒佰肆拾叁万零壹仟伍佰元整。

2009

年该公司的主营营业收入

18.5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264.2

万元、实现净利润

-264.2

万元。

本次转让的资产本身不存在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诉

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本次股权转让的成交金额以评估值确认为人民币

743.16

万元、交易对方朱金超以现金方

式支付，截止公告日，按照合同规定，受让方已将全部转让款汇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

户。 目前双方正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该笔款项将在工商变更完成后全部支付给我方。

2．

根据合同规定，从评估基准日起至办理完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之前，资产发生变化，本公

司不承担责任。

五、本次出售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因我方在南方长城公司持股比例较少， 与其他股东及经营者在经营理念及经营方式上存

在较大差异，公司连年亏损，未来发展带有不确定性，我方在该公司的投资收益和回报很难实

现。本次股权转让，可以回避风险，减少亏损源，降低我司的投资损失，保障公司权益，降低其他

不可测因素对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本次股权转

让交易预计产生

427.84

万元亏损影响当期收益。

七、本公司独立董事季德钧、蒋红军、刘鸿玲就本次资产出售发表了赞同的独立董事意见，

认为公司转让南方长城公司股权，是为了避免进一步损失，减少亏损源，降低我司的投资风险，

保障公司权益，降低其他不可测因素对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具有一定

的积极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出售资产的独立意见；

3

、关于深圳南方长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

4

、股权转让合同书。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